












流用房、研发转化中心、服务用房、 配套用房等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 ，

并配备道路及辅助工程、 智慧停车场和其他配套设施等， 同时搭载产

业园智慧管理系统 。

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包括九华河生态环境提升工程和梅龙中

心片区环境整治工程等。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项 目总投资估算为 195592.96万元， 其中拟

申请专项债券融资 94000.00万元， 占总投资48.06%,其余 101592. 96

万元由财政资金筹措解决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本 项目建设周期为48个月，综合考虑项

目范围内前期及开工时间情况， 因此本项目计划 2023年7月 至8 月

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，2023 年9月 至2026年3月为施工、 设备购

置 、安装阶段，2026年 4月 至 2026年 6月 为竣工验收阶段。

。

(二) 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

1.公益性

本项目的实施：  (1) 本项目建设有助于加强长三角区域创新一

体化，着力提升区域协 同创新能力，助 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

角科技创新共同体；  (2) 有助于安徽省推进创新链、产业链、 资金

链、 人才链、 政策链“多链协同”, 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治理效能； (3)

有助于坚持创新在池州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核心地位，有利于增强科技

创新供给， 促进创新平台搭建， 闯 出一条池州特色科技创新发展的新

路子； (4) 有助于提升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，

提升科研创新能力，增强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